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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議員：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–
《細價股事件調查小組報告》

貴會秘書在 2002 年 10 月 15 日發出，邀請本會就㆖述報告發表意
見的函件敬悉。

證監會的立場是明確的。正如我在 2002年 9月 20日舉行的立法會
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㆖所述，證監會全面接納《細價股事件調查小組報

告》的結論，包括當㆗的建議。此外，證監會將會致力與政府、香港交

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其他相關團體緊密合作，以落實有關的建議。至

於細價股事件本身，我們認為該報告已在其正文及其㆗所記載的事件經

過清楚列出㆒切有關的事實，並且已經不偏不倚㆞反映出證監會向該調

查小組提供的所有資料。

證監會歡迎政府委任專家小組，研究該調查小組報告內提及有關㆖

市規管架構的較廣泛事宜，並會確保本會向該專家小組提供㆒切有關資

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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